乐山市市中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

（一期）—2025年度提升工程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，提升市中区整体环境与吸引力，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城乡深度融合,计划实施乐山市市中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（一期）—2025年度提升工程。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进，现就乐山市市中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（一期）—2025年度提升工程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本项目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示范园的建设，使乡村居民生活环境得到全面改善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，提高生活质量。提升乐山市市中区的整体环境和吸引力，促进乡村旅游及城乡融合发展。

二、工作任务
乐山市市中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（一期）—2025年度提升工程主要建设内容：通过实施土地整理、地力提升及蔬菜大棚标准化建设，打造集高效种植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现代果蔬农业融合示范园；同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，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开展房屋提升改造，发展庭院经济。
该项目手续齐全，为年度政府投资计划外项目，资金来源为专项债资金，项目具备实施启动条件。

三、项目实施
（一）实施方式。乐山市市中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（一期）—2025年度提升工程由乐山嘉和投资公司作为项目业主，按程序开展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招标。
（二）建设内容。通过实施土地整理、地力提升及蔬菜大棚标准化建设，打造集高效种植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现代果蔬农业融合示范园；同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，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开展房屋提升改造,发展庭院经济。
（三）建设资金。项目估算总投资4500万元。资金来源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。
（四）建设模式。采用施工总承包模式组织实施。


